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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淳玉
从21世纪初开始，跨国农业工人特别是跨国农业女工大量涌入中

国甘蔗产业。基于在广西、云南两地的田野调查，本文作者发现，来华的
跨国农业工人呈现出“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点。
中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呈现出“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特征。由于生
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在地理上的隔离与区分，很大一部分跨国农业工人无
法在春节或泼水节后来华，甘蔗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不能被
完全满足。这些发现表明，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和变迁、谋划乡村振兴
战略的具体方案应在全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进行，并需要将性别维度纳
入审视的范围。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3期

作者：李英桃 石之瑜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在国际关系中增加

和“发现”妇女、挑战崇尚男性特质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外，“生养育
关系”议题在中国语境下凸显，可被视为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蕴含
的多重二元对立关系的关键切入点。科技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给
国际关系带来具有性别意义的影响，讨论交叉性等女性主义概念则
有助于丰富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本文作者提出，关于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与未来发展，把国际关系研究人
类学化，或可成为实现平等、和平与安全，打破“国强必霸”权力政治
逻辑的途径。

来源：《国际观察》2022年第2期

作者：石智雷 邵玺 王璋 郑州丽
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

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25
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
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
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
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
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来源：《人口学刊》2022年第3期
（刘天红 整理）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跨国农业女工的流动规律与劳动状况》

■ 王津捷

近日，202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之“性
别社会学的时代任务与挑战”论坛线上召
开。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
学专委会、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
培训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主办。开幕式
上，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爱丽研究员和
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周应江教授分别发
表致辞，高度肯定会议举办的价值与意
义。论坛分为“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性别
议题”“数字社会中的性别议题”“亲密关
系中的性别议题”“亲职、家庭与社会”“性
别与劳动”“困境妇女与妇女工作”六个单
元展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00余名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

女性解放与发展的历史镜像与
未来维度

百余年来的中国妇女形象和社会地
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要变化。中国政
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高翔宇和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岳颖分别从民国女性
健美风潮和民国《妇人画报》中的“女性嫌
恶症”两个面向对民国时期“摩登”女性的
审美体验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杨可引入“阈限”
概念重新思考其有关自我与家族的关系
叙事，理解处于现代化变迁进程之中间状
态的“自梳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
教授凌鹏通过引入“意义世界”的概念与
视角，对费孝通《茧》这一小说中人物的意
义世界进行了细致分析，展示了费孝通所
理解的中国人由传统走向现代之可能性
的复杂面向。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
院教授金一虹在研究中国女性参与工业
化进程的历史研究中发现：在1958年与
20世纪70年代两个时间节点，女性大规
模地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工业战线的女性
以女子专业队的组织形式实现跨界发展。

在数字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性别议
题又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与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分析了数字
经济下县域女性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周旅军
基于文化堕距视角的算法规制路径，探讨
了人工智能中的性别不平等治理的可能
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孙萍在对“媒介”进行了扩展
定义后，认为媒介充分与社会性别化人群
进行了有效融合，性别化的身体、话语、符
号和围绕其展开的诸多基础设施都是媒
介化的表征。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
院讲师刘梦阳对影视剧评中性别话语冲
突产生的非线性过程进行了反思。浙江
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以硅谷软件
开发工作为例，发现男性气质不是一个静
态结构，而是一个争夺角力的过程，并提
出经典的劳动游戏理论在最前沿的科技
劳动中仍然具有强解释力。

个体化时代的“自我”与“联结”

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推动亲密关系进
入“个体化”时代的同时，也仍然面临着诸
多紧张与调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婷和中山大学社会学
与人类学院副教授丁瑜分别通过各自开
展的大规模问卷调研，分析了当代青年人
的生育观、婚恋观以及背后的社会因素，
并分享了一系列有趣的研究发现。上海
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关注了当前中
国的性别意识形态现状和家庭制度变迁
的实践动态，并提出了中国社会传统-现
代杂糅的现代性特征。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副教授张春泥以量化方法研究了性骚
扰经历及其对女性私人生活的影响，并特
别强调家庭关系中的性骚扰对女性的性
生活和婚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山东
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于
志强分析了大城市“空巢青年”中存在的

“独而不孤、亲而不近”的亲密关系现象。
亲职、育儿与家庭关系也在社会变迁

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转变与特征。山
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向贤通
过对中国古代儒家父职“慈与严”的文本溯
源，为当代父职的形塑提供参考。中山大
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裴谕新分享
了大湾区创业女性如何兼顾企业家身份与
母亲身份新型母职实践方式。上海财经大
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苏熠慧分析了
以蒙台梭利为代表的西方育儿知识在中国
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与阶层冲突。中华女子
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李洁研究了产育期
妇女不同阶段的社会需求，提出搭建产育
期妇女和家庭积极参与的“社区支持动力
循环系统”。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讲师刘洁总结出“以礼致宁”“以权争位”与

“以利谋和”三种不同形态的婆媳关系类
型，并指出儿媳作为陌生人的身份、娘家对
家庭网络的介入以及传统女性气质和个体
化诉求之间的冲突是推动上述关系类型背
后的动力机制。

女性劳动权益与发展策略

性别和劳动是紧密交织的两大社会
主题，二者的相互关系制约着社会生活的
基本逻辑。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
授肖索未通过对北京家政市场的调查，探
讨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控制及其
性别机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
院副教授梁萌提出了我国家政工职业身
份建构的三类组织化实践路径，分别为企
业组织路径、公益组织路径和群团组织路
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沈洋基于对上海某连锁餐馆历时
数年的田野调查，探析了餐饮界临时工性
别化的时间选择以及边缘型男性气质的
表现，并进一步回应了服务业劳动体制如
何运作与维持以及社会不平等如何维系
和强化的问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
研究员杨慧认为三孩政策将加大企业生
育成本负担，提出了切实减轻企业生育成
本的可操作性建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
心理学院副教授王修晓使用CGSS2015的
数据，考察工作单位的组织特征与人们性
别意识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性别研究的单
位组织分析视角。

关爱和支持困境妇女是妇女社会工作
的重要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郑广怀立足于妇女脱贫与共同富裕的大背
景，以“芙蓉花开”项目为例，介绍了乡村公
益价值的合作生产模式，提倡农村困难女性
的助人自助。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讲师刘焱通过某社工机构的艺术展演活动，
对基层流动女性的社会工作倡导实践进行
了探索性研究。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
院副教授陈伟杰在政党治理视角下，讨论了
妇联如何将国家内部动员和国家对社会的
动员相结合，追求其治理目标的实践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张智慧以对小说
《保姆大人》的分析为例，指出当代社会中住
家家政工的施受暴现象的背后涉及城乡、阶
层和性别等结构性因素，和雇主与家政工在
情感、权力与暴力上的隐秘交织关系。复旦
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戴婧以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切入点，探究福建
省莆田市“交易-扶养型”婚姻关系中女性群
体生命轨迹中不同阶段的发展，考察其生命
经验中“走不进个体化”的现象与过程。

本次论坛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吕鹏、赵妍杰、施芸卿、杭苏红，南开大学
杜平等学者参与论文评议工作。论坛最
后，妇女/性别社会学专委会理事长李洁
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她提出：本
次论坛所呈现的各类研究成果映射出现
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化进程的凸显和
张力，论坛关注经济与情感、职业与家庭、
国家与市场、组织与劳动等一系列根本性
的社会议题，通过专题式研讨和跨界交流
的努力，希望在不断推动性别社会学自身
研究发展的同时，与主流社会学界保持更
加密切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关系。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
学院）

2022年7月14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亮点纷呈，强调保护令程序属独立案件，完善了保护令的代为

申请制，扩充列举了家庭暴力的具体侵害方式和行为类型，明确了反家庭暴力法

第37条规定的调整范围，对保护令案件中的证据与证明规则作出了增补规定，增

加了关于对被申请人适用在线诉讼的规定，对违反保护令的刑事法律责任予以明

确，强化了保护令的执行力度。

近日，202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之“性别社会学的时代任务与挑战”论坛线上

召开。论坛分为“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性别议题”“数字社会中的性别议题”“亲密

关系中的性别议题”“亲职、家庭与社会”“性别与劳动”“困境妇女与妇女工作”六

个单元展开。本次论坛通过专题式研讨和跨界交流的努力，在不断推动性别社会

学自身研究发展的同时，与主流社会学界展开更加密切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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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月 14日
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保护令规定”），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
行。该规定既有对长期
以来保护令审判实践经
验的梳理总结，也在诉
讼法、实体法、证据法上
推动了保护令理论与实
务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保护令规
定”指出，申请保护令不
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
为条件，强调保护令程
序具有独立性，属独立
案件。自 2016 年 3月
起，反家庭暴力法成为
保护令的法律依据，保
护令的性质为独立案
件，不再是诉讼保全，也
不再依附于其他诉讼案
件。2016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确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其类型代字的
通知》规定在民事案件中增设一个二级类型案件即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下设“民保令”“民保更”两
个三级类型案件；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明确了
保护令案件不收取诉讼费用、不需要提供担保，可以
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家事案件诉讼的当事人申
请保护令的，由该案审判组织裁定，如果申请人并无
家事案件诉讼，由法官独任审理；依据2020年《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保护令所属一级案由为

“非讼程序案件案由”，独立于“人格权纠纷”“婚姻家
庭、继承纠纷”，其二级、三级案由分别为“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
规定”对保护令程序的独立性予以再次强调，明确了
保护令的法律依据，凸显其作为非讼程序、特别程序
的性质，有利于对保护令的理解和适用。

第二，“保护令规定”完善了保护令的代为申请
制。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第2款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
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
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
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新规之下：其一，增加规定
了因年老、残疾、重病三种明显损害独立申请能力、
可代为申请保护令的情形，有助于使老年人、残障人
士、重病人及时获得保护；其二，扩大了代为申请保
护令的机构人员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民政部门、残疾
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三种机构，且通过
增加“等”字使代为申请机构人员具有弹性和开放
性，有助于未明确列举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运用保护
令保护受害人，例如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其三，尊重
当事人意愿。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保护令以受害人
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第三，“保护令规定”扩充列举了家庭暴力的具
体侵害方式和行为类型。在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的
基础上，增加了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
踪、骚扰六种暴力行为类型，同时，两个法规在列举
之后均有“等”字，表明其具有开放性，法官认定家庭
暴力时有裁量空间。此外，“保护令规定”对反家庭
暴力法第29条第4项中规定的其他保护措施予以
具体化，可以禁止通过电讯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
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禁止在申请人及其相关
近亲属的经常出入场所一定范围内进行可能影响其
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这是对审判实务经验
的总结，既是对反家暴法既有的禁止骚扰、跟踪、接
触的细化，又进一步补充了家庭暴力的侵害方式和
行为类型。

第四，对于反家庭暴力法第37条规定的该法调
整范围覆盖“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保护令
规定”将其明确为九种人。一般包括共同生活的儿
媳、女婿、公婆、岳父母及其他有监护、抚养、寄养等
关系的人。“保护令规定”将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
公婆、岳父母等常见的涉家暴姻亲关系纳入保护令
调整范围，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生活现实的基础

上作出的补充规定，有助于保护令的有效实施。
第五，“保护令规定”对保护令案件中的证据与

证明规则作出了增补规定，有助于提升受害人的举
证能力，提高保护令的签发率。截至目前，证据不足
是我国保护令签发率不高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对
此，“保护令规定”作出了相应探索：其一，强调法院
职权调查，对于申请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证据等，法院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调取。其二，调整并
降低保护令案件证明标准。“保护令规定”将保护令
案件证明标准调降为较大可能性，有利于保护令申
请方完成举证责任。其三，“保护令规定”列举了十
余种可作为法院认定事实根据的相关证据，其中仅
投诉反映求助记录就涉及工作单位、民政、村居委
会、妇联、残联、未保组织、老年人组织、反家暴公益
组织等十余种机构，极大扩充了证据材料的来源和
范围，使证据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其四，被申请人
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不
影响法院依法作出保护令。这些规定有利于受害人
证明家暴事实或其现实风险，更适应家庭暴力案件
审判实践的现实需求。

第六，“保护令规定”与2021年民事诉讼法新增
的第16条相适应，增加了关于对被申请人适用在线
诉讼的规定。一是法院可通过在线诉讼平台询问被
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民事诉讼活
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诉讼活动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是依据“保护令规定”，法院还
可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简便
方式询问被申请人；三是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
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保护令。这一规定与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
序问题的批复》相呼应，后者规定关于是否需要就发
出保护令问题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由承办法官视
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关于在线诉讼和被申请人意
见的规定顺应了保护令作为特别程序的紧迫性，有
利于在被申请人不出现、不在线、不发表意见的案件
中避免程序拖延，及时作出保护令。

第七，“保护令规定”对违反保护令、符合拒执罪
规定的以拒执罪论处，对违反保护令的刑事法律责
任予以明确，强化了保护令的执行力度。依据刑法
第313条的规定，拒执罪是对法院生效裁判负有执
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
为。依据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2条第3款的规定，拒不迁出房屋致使裁定无
法执行的，属于情节严重。可见，对于法院依据反家
庭暴力法第29条第3款作出的迁出令，只要被申请
人拒不迁出，就可以构成拒执罪。同理，对于禁止施
暴令、禁止接触令等，只要被申请人再次施暴或者骚
扰跟踪接触等，情节严重的，也可构成拒执罪。

综上，“保护令规定”有助于解决保护令在实践
中申请、举证、认定、执行等环节的难题，切实保障受
害人权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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